
2
0
F

H
=
2
1
.
0
0
M

7
F

2
F

5
F

4
F4
F

3
F

5
F

5
F

5
F

4
F

3
F

3
F

2
F

5
F

5
F 5
F

5
F

5
F

5
F

5
F

5
F

5
F

5
F

5
F
/
1

5
F
/
1

5
F

5
F

5
F

5
F

5
F

5
F

5
F

2
F

2
F

1
F

1
F

3
F

3
F

3
F

3
F

1
F

2
F

2
F

1
F

2
F

2
F

5
F

1
F

2
F

2
F

3
F

3
F

3
F

4
F

8
F

2
F

1
F

1
F

1
F

1
F

1
F

H
=
2
4
M

H
=
9
M

建

平

路

旗

山

道

大

源

溪

宫

路

学

府

南

5
F

5
F

1
F

5
F

5
F

4
F2
F2
F

2
F

3
F

4
F

2
F

2
F 2
F

3
F

2
F

2
F

2
F

2
F

H
=
2
4
M

3
F

4
F

H
=
1
5
M

2
1
F

2
0
F

3
F

3
F

H
=
7
9
M

塔
楼

裙
房

裙
房

裙
房

裙
房

裙
房

2
F

4
F

2
F

3
F

4
F

4
F

3
F

3
F

H
=
9
8
m

H
=
2
1
m

H
=
2
1
m

H
=
2
1
m

H
=
1
1
m

H
=
1
1
m

内
院

内
院

3
F

2
F

2
F

地
铁
出

口

地
铁

井
道

地
下
室
出
入
口

地
下
室
出
入
口

绿
线

规
划
道
路
红

线

绿
线土

地
证
用
地

界
线

绿
线

土
地
证
用

地
界

线 绿
线

绿
线

绿
线

土
地

证
用

地
界

线

用
地

红
线

实
用
地

红
线

实
用
地

红
线

说
明

:

序
号

项
目

数
值

备
注

中其

总
用

地
面
积

(
土

地
证
)

福
州

大
学

教
学
区

实
用
地

面
积

福
州
地

区
大

学
科
技

园
实
用

地
面
积

2

m 2

m

2

m

福
州
大
学
（
旗
山
校
区
）
教
学
区
用
地
指
标

2

h
m

福
州
大

学
教

学
区

用
地

范
围

福
州
地

区
大
学

科
技

园
用

地
范

围

2

m

2

m

高
等
院

校
用

地
面
积

2

m

中其

其
他
规
划

用
地

面
积

2

m

分
区
示
意
图
：

福
州
地

区
大

学
科

技
园

路

福
银

高
速

公
路

地
铁
出

口

4
F

次
入
口

1
5
F

1
5
F

H
=
6
0
M

H
=
6
0
M

1
0
F

H
=
4
0
M

3
F

广
播

卫
星

电
视

站

用
地
红

线

21

2
-
1

2
-
2

3

教
学
区

与
科

技
园
用

地
分

界
线

1
.
本

图
以
甲

方
提

供
地

形
图
及

详
规

方
案

为
设

计
依

据
。

本
图

以
甲

方
提

供
地

形
图

及
详

规
方

案

为
设

计
依
据

。

2
.
按

照
《
福

州
市

国
土

空
间
规

划
管

理
技

术
规

定
》

执
行

。

用
地
红
线

绿
线

绿
线

规
划
道

路
红

线

绿
线

绿
线

绿
线

规
划

道
路

红
线

绿
线

规
划

道
路
红

线

绿
线

绿
线

用
地

红
线

用
地

红
线

用
地

红
线

主
入
口

次
入
口

次
入
口

本
次
报
批
建
筑

1
8
.
4
0
M

5
9
.
6
0
M

2
6
.
9
1
M

1
F
 
 
教

学
用
房

、
实

验
用

房
、

设
备

用
房

2
F
-
3
F
 
 
教
学

及
实

验
用

房

4
F
 
 
行

政
用
房

、
实

验
用

房
、

设
备

用
房

5
F
-
6
F
 
 
教
师

用
房

及
实

验
用

房

地
下
室
轮

廓
线

6
.
2
0
M

1
0
.
0
0
M

6
.
0
0
M

9.00M

9.00M

4.00M

24.51M

1
F
 
 
办
公
、
设
备
用
房
、
清
洗
区
、
物
料
储
藏

2
F
 
 
教
室
、
实
验
室
、
饲
养
室

3
F
 
 
教
室
、
A
2
实
验
室
、
饲
养
室

4
F
 
 
饲
养
室

6
.
9
5
M

一
层

雨
蓬

6
8
.
4
0
M

一
层
雨
蓬

R9
.0
0M

消
防
车
道

20.2
0M

10.8
0M

7.30
M

6
.
0
0
M

6.00
M

25.40M 16.00M 25.40M 8.78M

24.44M66.80M30.44M

2
.
0
0
M

4
.
0
0
M

R1
2.
00
M

R
1
2
.
0
0
M

R
1
2
.
0
0
M

R1
2.
00
M

37.56M

23.74M

1
7
.
7
0
M

2
6
.
2
1
M

-
1
F
 
 
机

动
车
库

、
设

备
用

房

实
用

地
红
线

道
路

红
线

征
地

红
线

地
下
室

轮
廓
线

次 入 口

主
入
口

广
场

地
下
车
库
出
入
口

次
入
口

浦
城
厅
入
口

1
-
9

1
-
1
1

1
-
1
0

1
-
8

1
-
7

建
筑

密
度

绿
地

面
积
 

绿
地

率

建
筑

占
地
面

积
 

地
上
建

筑
面

积
 

1
-
3

序
号

1
-
1

实
用

地
面
积

(
含

教
学
区

及
科

技
园

)

项
目

计
量

单
位

数
值

2

m

2

h
m

2

m

2

m

容
积

率

1

序
号 2 3 4 5 6

项
目

计
容
建

筑
面
积

建
筑

科
研
楼

文
化

展
示
交

流
中

心

艺
术

中
心

科
研

楼
1
#

科
研

楼
2
#

小
计

2

m

2

m

2

m
2

m

2

m

2

m

2

m
7

室
内

体
育
馆

1
-
2

总
建

筑
面
积

 
2

m

第
二
学

科
楼
群

教
职
工

活
动

中
心

校
行

政
办
公

楼

化
学
工

程
实
践

中
心

1

1
3

1
2

1
1

1
09876543

第
四

学
科
群

第
三

学
科
群

第
五

学
科
群

机
械
、

电
气
实

践
中

心

第
一
学

科
楼

群

大
学
生

素
质
教

育
基
地

2
公
共

教
学

楼
Ⅱ
期

公
共
教
学

楼
首
期

图
书

馆

风
雨
操
场

1
4

小
计

石
油

化
工
学

院
教
研

楼
1
6

1
5

紫
金

矿
业
学

院
教

研
楼

学
生
球
类

训
练
中

心
1
7

研
究
生
科

研
楼

1
8

宏
晖
文
体

综
合
馆

1
9

序
号

项
目

2

m
2

m
2

m

2

m

2

m
2

m

2

m

2

m

2

m
2

m

2

m
2

m

2

m

2

m
2

m

2

m
2

m
2

m
2

m

2

m

8

科
研

楼
3
#

9

科
研

楼
4
-
1
#
、
4
-
2
#

1
0

科
研

楼
5
#

2

m

2

m

2

m

不
计
容

建
筑
面

积

注
：

1
、
其

中
机

械
、
电

气
实

践
中
心

有
7
2
9
4
㎡
后

期
拆
除

新
建

科
研
楼

.

游
泳
馆

2
0

2

m

地
下
室

建
筑

面
积
 

2

m

其 中
1
-
4

总
体

教
学
区

技
术
经

济
指
标

表

福
州

大
学
教

学
区
技

术
经
济

指
标
表

非
机

动
车
车

位
数

机
动

车
车
位

数

建
筑

密
度

绿
地

面
积
 

绿
地

率

建
筑

占
地
面

积
 

不
计
容
地
下
建
筑
面
积
（
仅
作
为

停
车

及
设

备
用

房
使

用
）

 

实
用

地
面
积

地
下

停
车
位

地
面

停
车
位

个 个 个 个

2

h
m

2

m

2

m

2

m

容
积

率

总
建

筑
面
积

 
2

m

2
-
7

2
-
9

2
-
8

2
-
6

2
-
5

2
-
1

2
-
2

2
-
4

2
-
1
0

2
-
1
1

2
-
1
2

2
-
1
3

2
-
1
4

2
-
1
5

序
号

项
目

计
量

单
位

数
值

福
州

地
区
大

学
科
技

园
技
术

经
济
指

标
表

室
外

机
动
车

位
中其

(
2
)
非
机

动
车
车

位
数

(
1
)
机
动

车
车
位

数

建
筑

密
度

绿
地

面
积
 

绿
地

率

建
筑

占
地
面

积
 

不
计
容
建
筑
面
积
 

计
容

建
筑
面

积
 

实
用

地
面
积

地
下

机
动
车

位

个 个 个 个 个

2

m

2

h
m 2

m

2

m

2

m

容
积

率

总
建

筑
面
积

 
2

m

3
-
7

3
-
8

3
-
6

3
-
5

3
-
3

3
-
1

3
-
2

3
-
4

序
号

项
目

计
量

单
位

数
值

地
上
建
筑

面
积

地
下
建
筑

面
积

中其
m

2

m

2

室
外

非
机
动

车
位

中其
地
下

非
机
动

车
位

个

(
2
)
架
空

层
面
积

（
只

作
为

休
闲

绿
化

等
公

共
场

所
使

用
）

中其

2

m
2

m

2

m
1
6
#
科

研
办
公

楼
(
一
期
)

2
1

2
2

2
3

2
4

2
5

2
6

2
7

2
8

2
9

3
0

3
1

2

m

2

m

2

m

2

m

2

m

2

m

2

m

2

m m

小
计

3
2

3
3

合
计

2

m

2

m

中其

1
1

1
2

1
3

1
5

1
6

小
计

合
计

2

m

2

m
2

m

2

m

2

m

1
#
阳
光
科

技
大
厦

2
#
科
研
楼

3
#
科

研
楼

福
州
大

学
思
嘉

新
材

料
研

发
中

心

4
#
科

研
楼

天
地
星

通
信
技

术
研

发
中

心

5
#
科

研
楼

福
州
大

学
先
进

控
制

技
术

研
究

中
心

6
#
科

研
楼

中
铁
科

技
海
西

研
发

中
心

7
#
科
研
楼

8
#
科
研
楼

门
卫

2

m

2

m

2

m

2

m

2

m

2

m

2

m

2

m

总
计

容
建
筑

面
积
 

1
-
5

2

m

不
计

容
建
筑

面
积
 

2

m
1
-
6

地
上
建

筑
面

积
 

地
下
室

建
筑

面
积
 

其 中

总
计

容
建
筑

面
积
 

2

m

2

m

2

m

2
-
3

计
容
建

筑
面
积

不
计
容

建
筑
面

积

2

m

2

m

2

m

2

m

2

m

2

m

2

m

1
、

福
州

大
学
教

学
区

停
车
计

算
：

2
、

福
州

地
区
大

学
科

技
园
停

车
计

算
：

2

m

2

m

2

m2

m

2

m

3
-
9

3
-
1
0

3
-
1
1

3
-
1
2

3
-
1
3

3
-
1
4

3
-
1
5

3
-
1
6

3
-
1
7

3
-
1
8

3
-
1
9

1
-
2

1
-
1
3

非
机

动
车
车

位
数

机
动

车
车
位

数
个 个

2

m

2

m

3
6

1
2
#
园

区
服

务
中
心

1
0
#
科
研
楼

3
5

综
合
实
验

楼
（
邵

武
楼
）

2

m
2

m

1
7

1
8

科
研

楼
6
#

科
研

楼
7
#

学
术

交
流
中

心

2

m

2

m

2

m
2

m

其
中
充

电
机

动
车
6
2
5
辆
（

含
快

充
6
3
辆

）
，

电
动
自

行
车

4
1
1
2
辆

。

1
4

其
中

充
电
机

动
车

2
5
8
辆

（
含
快

充
2
6
辆

）
，

电
动
自

行
车

8
0
4
辆

。

福 州 大 学 教 学 区 福 州 地 区 大 学 科 技 园 福 州 大 学 教 学 区

1
1
#
科

研
楼

1
3
#
科

研
楼

1
4
#
科

研
楼

福 州 地 区 大 学 科 技 园

1
、

表
列

配
建

指
标

为
建

设
项

目
应

配
建
的

停
车

车
位

最
低

指
标
。

停
车

位
配

置
依

据
本

教
学

区
学

生
数

确
定

，
由

业
主

结
合

学

校
自

身
情

况
统
筹

考
虑

车
位

配
置

数
量

；
弹
性

指
标

按
相

应
的

说
明

进
行

控
制

。

2
、

停
车

场
用

地
面

积
：

小
型

汽
车

按
每
车

位
2
5
m
2

计
算

，
自

行
车

按
每

车
位

1
.
5
m

2

计
算

；
停

车
库

建
筑

面
积

：
小
型

汽
车

按
每

车
位

3
5
m

2

计
算

，
自

行
车

按
每

车
位

1
.
8
m

2

计
算

。

3
、

建
设

项
目

按
规

划
应

配
建

的
非

机
动
车

数
量

可
按

其
停

车
面
积

折
算

成
机

动
车

泊
位

，
但

折
算

比
例

不
超

过
非

机
动

车
应

配

建
量

的
5
0
%
。

4
、

该
项

目
配

建
机

动
车

停
车

位
建

设
充
电

设
施

满
足

《
福

建
省
人

民
政

府
关

于
加

快
城

市
公

共
停

车
设

施
建

设
的

若
干

意
见

》

(
闽

政
(
2
0
1
6
)

6
号

)
、

《
福

州
市

人
民

政
府
关

于
印

发
加

快
福

州
市

电
动
汽

车
充

电
基

础
设

施
建

设
实

施
方

案
的

通
知

》
(
榕

政

综
(
2
0
1
8
)

4
号
)
、

侯
发
改

{
2
0
2
2
}
1
1
1
号

文
及

其
他

相
关
法

规
、

规
定

的
有

关
要

求
。

因
涉

及
用

电
扩

容
，

该
部

分
停

车
位
由

校

区
统

筹
规

划
考
虑

，
统

一
规

划
布

设
。

5
、

项
目

非
机

动
车

相
关

设
计

内
容

应
符
合

《
福

建
省

电
动

自
行
车

停
放

充
电

场
所

消
防

安
全

导
则

（
试

行
）

》
、

《
福

州
市

电

动
自

行
车

停
车
场

所
规

划
管

控
实

施
意

见
（
试

行
）

》
、

关
于

印
发

《
福

州
市

电
动

自
行

车
停

车
场

所
规
划

管
控

实
施

细
则

（
试

行
）

》
的

通
知
（

榕
自

然
综

〔
2
0
2
4
〕

1
1
2
4
号

）
的

要
求

。

注
：

根
据

最
新

的
2
0
2
3
年

《
教

育
事
业

综
合

统
计
调

查
表

》
,
福

州
大

学
旗

山
校

区
理

工
类

学
生

2
4
0
4
4
人

，
文

法
类

学
生

5
8
5
0
人

。
另

新
增

医
学

院
学
生

数
3
0
0
0
人

，
福

州
大

学
旗
山

校
区

学
生

总
数

为
3
2
8
9
4
人

。
按

《
福

州
市

国
土

空
间
规

划
管

理
技

术
规

定
（

试

行
）

》
停

车
设
施

配
建

标
准

：
机

动
车

按
8
车

位
/
1
0
0

名
学

生
，

非
机

动
车

按
5
0
车

位
/
1
0
0

名
学

生
，

需
配

建
机

动
车

位

3
2
8
9
4
/
1
0
0
*
8
=
2
6
3
2
辆

，
非

机
动

车
位

3
2
8
9
4
/
1
0
0
*
5
0
=
1
6
4
4
7
辆

，
其

中
8
2
2
3
辆

非
机

动
车
折

算
为

4
9
3
辆

机
动

车
，

实
际

配
建

机
动

车
3
1
2
5
辆
，

非
机

动
车

8
2
2
4
辆

。

根
据

《
福

州
市
国

土
空

间
规

划
管

理
技

术
规
定

（
试

行
）

》
附

表
三

,
福

州
地

区
大

学
科

技
园

参
照

其
他

办
公

建
筑

类
型

停
车

设
施

配
建

标
准

：
机
动

车
按

0
.
8
车

位
/
1
0
0

平
方

米
，

非
机

动
车

按
1
车

位
/
1
0
0
平

方
米

，
需

配
建

机
动

车
位

1
6
0
7
2
9
.
8
8
/
1
0
0
*
0
.
8
=
1
2
8
6
辆

，
非

机
动

车
位

1
6
0
7
2
9
.
8
8
/
1
0
0
*
1
=
1
6
0
8
辆

。

3
7

1

序
号

项
目

单
位

计
容
建

筑
面

积
不
计

容
建

筑
面

积

m
2
1
5
7
2
.
7
2

医
学
院
教
研
综
合
楼
(
9
#
科
研
楼
）

总
计

2

m

4
3
0
6
.
8
4
(
地

下
室

)

5
7
1
1
.
5
7

2
动
物
实
验
中
心

2

m
5
2
5
3
1
.
3
1

2

4

1
.
医
学

院
教

研
综

合
楼

需
配

建
人

防
2
1
5
7
2
.
7
2
*
6
%
=
1
2
9
4
.
3
6
平

方
米

,
动

物
实

验
中

心
需

配
建

人
防

5
7
1
1
.
5
7
x
6
%
=
3
4
2
.
6
9
平

方
米

。

合
计

需
配

建
人

防
1
2
9
4
.
3
6
+
3
4
2
.
6
9
=
1
6
3
7
.
0
5
平

方
米

。

3
.
依

据
2
0
2
4
年

3
月

1
日

印
发

的
《
福

州
市

房
产

与
规

划
建
筑

面
积

测
算

技
术

规
程

》
及

《
福
州

市
房

产
测

算
参

考
图

示
》

测

算
此

次
拟

建
建
筑

的
经

济
技

术
指

标
。

2
5
2
4
7
.
0
2

综
合
实
验
楼
(
浦

城
楼
）

3
7
1
0
.
9
1
(
地

下
室

)
3

8
0
1
7
.
7
5

2

m

2
.

统
筹

配
建

于
医

学
院

教
研

综
合

楼
地

下
一
层

，
设

计
人

防
1
7
5
4
.
7
0
平

方
米

。

综
合

实
验

楼
(
浦
城

楼
）

需
配

建
人

防
2
5
2
4
7
.
0
2
*
6
%
=
1
5
1
4
.
8
2
平

方
米

.
配

建
于

综
合

实
验

楼
(
浦

城
楼

）
地

下
一

层
，

设
计

1
8
4
7
.
2
1
平

方
米

。
人

防
面

积

2

m

总
建

筑
面

积

2
5
7
2
5
.
5
6

地
上

地
下

2
1
4
1
1
.
1
0

4
3
1
4
.
4
6

基
地
面

积

4
2
0
1
.
2
6

5
7
1
1
.
5
7

地
上

地
下

5
7
1
1
.
5
7

0
0

1
3
8
5
.
2
0

2
8
9
5
7
.
9
3

地
上

地
下

2
5
2
4
7
.
0
2

3
7
1
0
.
9
1

2
4
3
0
.
9
4

6
0
3
9
5
.
0
6

8
0
1
7
.
4
0


	

	

	



